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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总则

1.1. 工作背景

根据《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 海南省生态环境厅关

于开展国土空间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函》（琼自然资函

〔2022〕2259号），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

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》、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

和《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》等有关规定和要求，屯昌县组

织开展了《屯昌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编

制工作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、《规划环境

影响评价条例》、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

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》等有关规定，开展《屯昌县

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。

1.2. 评价范围和时段

评价时段：评价时段与规划期限一致，为2021年至2035

年，近期到2025年，目标年到2035年，远景展望到本世纪中

叶。

评价范围：涵盖了屯昌县行政管辖区范围，总面积1224.

29平方公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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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.5- 1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范围

评价要素 评价范围

环境空气 规划区域范围

地表水环境 规划区域范围

地下水环境 规划区域范围

土壤环境 规划区域范围

生态环境 规划区域范围

海洋环境 本次规划范围不涉及海域，因此本次评价不考虑海域影响评价

声环境 规划区域范围

社会环境 规划区域范围

1.3. 技术路线

以保障生态安全和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，充分利用生态

环境分区管控方案、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及国土变更调查、

“双评价”、国土空间规划城市体检评估等现有工作成果，分

析区域国土空间现有生态环境问题及原因，辨识规划实施的

资源、生态、环境制约因素；评估规划实施对生态系统结构

和功能、生态环境质量可能产生的影响及潜在的生态环境风

险；明确减缓不良生态环境影响的对策措施和生态环境保护

要求，促进国土空间集约高效利用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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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-1 技术路线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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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生态环境现状

2.1. 矿产资源现状

屯昌县矿产资源丰富，屯昌现探明可开采的矿藏有金、

银、铅、锌、钼、铜、水晶、石英石（硅石）、花岗岩、高

岭土、大理石、石灰石、石墨、钾长石、矿泉水等。已探明

矿种中，羊角岭水晶矿为我国最大型、最富集的水晶矿床，

70年代号称亚洲第一水晶矿。花岗岩储量在5000万立方米以

上，是全省最大、质量最好的天然花岗岩储藏库，可开采储

量全省排名第一。硅矿储量达1000万立方米以上，硅含量高

达99.7%。高岭土分布广泛，储藏量约3000万吨。屯昌县共

有合法采矿权的矿区10个。

2.2. 农作物资源现状

屯昌热带农业条件优越、资源多样，素有“水晶之乡”、

“南药之乡”、“沉香之乡”、“橡胶之乡”、“黑猪产业

之乡”及“林业大县”等美誉，“屯昌黑猪”、“屯昌阉

鸡”、“枫木苦瓜”、“罗非鱼”等特色优质农产品在岛内

外负有盛名。

2020年，全县种植业总产值30.53亿元，比上年增长0.5%。

全县农作物播种面积26772公顷，其中，粮食占比43.7%，豆

类占比0.7%，甘蔗占比0.1%，蔬菜占比38.8%。

蔬菜（含菜用瓜）收获面积11566公顷，产量19.56万吨。

水果收获面积1519公顷，产量3.0万吨，产量占比较高的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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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蕉占19%、菠萝占13%、柑橘橙柚占17.7%、荔枝占10%、龙

眼占1.3%。橡胶收获面积26798公顷，产量2.29万吨。槟榔

收获面积11620公顷，产量1.96万吨；椰子收获面积265公顷，

产量288.68万个。

2.3. 林业资源现状

屯昌县林地面积130多万亩，涉及1200多种针阔叶树种，

森林覆盖率达69.4%，其中人工林面积121.3万亩，公益林9.

63万亩。热带经济林产业是屯昌农业传统强项，其中槟榔种

植面积19.73万亩、收获面积13.90万亩，年产量2.70万吨；

橡胶种植面积达55.69万亩，开割面积40.72万亩，年产量2.

25万吨。

2.4. 土地利用现状

基于2020年地类变更调查成果，屯昌县现状土地资源利

用结构为农用地总计1111.40平方公里，占全县国土总面积9

0.78%；建设用地总计69.64平方公里，占全县国土总面积5.

69%；未利用地总计43.25平方公里，占全县国土总面积3.53%。

农用地中耕地143.40平方公里，占全县国土总面积11.7

1%；林地264.88平方公里，占全县国土总面积21.64%；园地

687.60平方公里，占全县国土总面积56.16%；草地3.14平方

公里，占全县国土总面积0.26%；农业设施建设用地12.37平

方公里，占全县国土总面积1.01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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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规划协调性分析

本规划中发展目标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，国土空

间质量效益显著提升，与海口经济圈的融合发展更加顺畅紧

密，区域协调发展取得跃升、现代产业体系更加完善、绿色

生产生活方式总体形成，国土空间开发利用效率显著提升，

均衡协调的高品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体系全面建成，建成

经济繁荣、社会文明、生态宜居、人民幸福的美好新屯昌。

可见，本规划在战略定位、发展目标、规划产业、生态保护

等方面与《海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

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》、《屯昌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

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》、《海

南省国土空间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、《海南省主体功能区

规划》、《海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》、《海南省国土空间规

划（2021-2035年）》、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

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中国（海南）自由贸易

试验区总体方案》、《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（海南）实施方

案》相协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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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环境目标与评价指标

依据《海南省“十四五”生态环境保护规划》中主要目标

指标：“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水平不断提升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

保持全国领先、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、环境安全

有效保障”，同时结合可持续发展战略、环境保护与资源利用

政策法规、相关规划及环境保护管理要求，确定规划区的环

境目标：实现资源效率提升、空间格局优化、环境质量改善、

环境风险可控。

针对不同的环境评价要素，确定具体环境目标如下表。

表 1 环境目标体系

评价系统 评价要素 环境目标

资源

能源 优化能源结构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

水资源 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，保证生态用水量

土地资源 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，保证农用地和生态用地

生物资源 维持生物多样性

环境

水环境
保证水质符合环境功能区划标准和城市环保要求，保护饮用水

源，区域主要水污染物排放量应处于总量控制范围

环境空气
保证空气质量符合环境功能区划标准和城市环保要求，区域主

要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应处于总量控制范围

声环境 保证声环境功能区达标

固体废物
固废生成量达到最小化，减量化及资源化，并均能得到妥善处

置，不产生二次污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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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价系统 评价要素 环境目标

生态环境 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性

环境敏感区 保护环境敏感区域，维护生态平衡

环境保护目标 保护环境保护目标

环境风险 制定有效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，将影响降至最小

其他 城市可持续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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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

5.1. 资源环境承载力分析

根据《屯昌县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

评价》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如下：

屯昌县总人口规模预测。根据耕地面积、复种指数、粮

作比、粮食播面单产及人均粮食消费水平指标，在保证粮食

安全的基础上，预测2035年屯昌县土地资源可承载的最大人

口规模为40-51万。结合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方

案中提出的用水控制目标，预测确定2035年屯昌县人口承载

规模在31-45万之间。考虑到水资源因素的强约束性，确定2

035年屯昌县人口承载规模在31-45万之间。

城镇人口规模预测。坚持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，不同

情境下2035年屯昌县城镇化率为55%-75%，预测土地资源约

束下城镇人口承载规模为22-38万，水资源约束下可承载城

镇人口规模为31-38万。考虑到水土资源因素的强约束性，

确定2035年屯昌县城镇人口承载规模控制在22-38万人。

根据规划指标，屯昌县2025年常住人口规模为32万人，

2035年常住人口为35万人；中心城区2025年常住人口规模为

10万人，2035年常住人口为16万人。屯昌县及中心城区规划

常住人口规模与区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匹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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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2. 环境质量影响分析

5.2.1.大气环境影响分析

通过控制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，并采取区域污染源削减、

环保治理措施提升等措施，规划实施对区域大气环境的影响

可接受，不会影响区域大气环境质量目标的实现。

5.2.2.地表水环境影响分析

综合来说，规划实施有利于地表水水质提升，对区域地

表水环境影响可接受，不会影响区域地表水环境质量目标的

实现。

5.2.3.声环境影响分析

规划实施的声环境影响主要是交通噪声、工业噪声、社

会生活噪声和施工噪声影响。通过合理布局、控制规模、合

理设置防护距离，规划实施对声环境影响可以接受，不会影

响区域声环境质量目标的实现。

5.2.4.土壤、地下水环境影响分析

规划推进有机生态农业和循环农业，促进绿色可持续发

展；开展农用地综合整治、统筹推进田水路林村综合整治、

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统筹开发试点，可有效控制农业发展

对土壤、地下水的影响。规划完善基础设施建设，加强各类

固体废物处理处置，以控制其对土壤、地下水的影响。

规划实施对土壤和地下水环境影响可以接受，不会影响

区域土壤及地下水环境质量目标的实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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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规划方案综合论证

6.1. 规划定位合理性分析

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

指导意见》提出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

易港，确定海南四大战略定位：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、

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、国际旅游消费中心、国家重大战略服

务保障区。

规划以发展生态循环农业与生态旅游业为主导，全力打

造海南自由贸易港“后花园”。注重整体保护、系统修复、综

合治理，切实把改善生态环境转化为发展优势。屯昌县发展

定位和目标符合国家及海南省发展战略要求。

6.2. 规划规模合理性分析

本规划包括县域和中心城区两个空间层次。县域范围为

海南省屯昌县行政管辖区范围，总面积1224.29平方公里。

规划范围以屯昌县地域范围为主体，考虑周边城市经济和生

态功能衔接，确保了生态系统完整性，有利于屯昌与周边区

域在生态管控方面相协同。

6.3. 规划布局合理性分析

规划落实海南省总体空间格局，强化屯昌县功能定位，

以城镇空间承载城市功能统领城镇未来发展，以农业空间承

载乡村生活生产功能推进乡村振兴，以生态空间承载生态空

间保障安全底线，构建“中聚成轴，一心两核，两区三廊，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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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耦合”的生态型总体空间格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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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环境影响减缓对策及措施

7.1. 强化大气污染防治

强化挥发性有机物整治。建立重点挥发性有机物排放企

业管理台账。建立健全挥发性有机物源头、过程和末端的全

过程控制体系。开展油品储运销企业储罐排查，逐步取消非

必要的挥发性有机物废气排放系统旁路。全面推进使用低挥

发性有机物含量涂料、油墨、胶粘剂、清洗剂等。加强汽修

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，加大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力度。

加强移动源污染防治。严格落实轻型汽车和城市重型柴

油车辆国六排放标准。严格新生产机动车船、非道路移动机

械和发动机环保达标监管。开展常态化路检路查，打击机动

车超标排放行为。对物流园、公交场站等重点场所和物流货

运等重点单位开展柴油车监督抽测。推进油气回收治理，不

断提升油气质量标准，加强对生产、销售、储存、运输和使

用环节油品质量的监督管理。

加强重点工业企业监管，开展有组织排放全面达标、无

组织排放有效管控、全过程精细化监管等方面的深度治理。

7.2. 持续推进水污染防治

实施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。优化入河排污口设置申请及

审批规范流程，对排污口进行统一编码和管理，规范排污口

建设，同时按照“一口一档”要求建立入河排污口档案。建立

长效监管机制，落实监管主体、流程及责任，加强对非法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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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口、企业超标排污或偷排、城镇污水直排环境、收集的污

水未得到有效处理等问题的查处整改和监督管理，加强入河

排污口和排污企业污水的日常监测。

系统推进重点流域综合整治。压实河长制湖长制工作责

任，以提升水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，坚持污染减排和生态扩

容两手发力，推进文赞水库周边流域治理工程、龙州河（屯

昌段）流域综合整治项目以及吉安河干支流、坎头河、南坤

河、西昌河、龙州河、青梯水、南淀河治理工程，整体改善

提升流域水生态环境质量。

提升城镇生活污水治理。综合考虑已建及新增污水处理

设施能力和运行负荷率要求，采取雨污分流排水处理方式，

科学合理确定新增污水配套管网规模及布局，基本消除空白

区，全面提高污水有效收集处理率，减少进入河湖水系的污

染负荷总量。加快污水处理基础设施建设。重点推进县城污

水收集管网提升工程,稳步推进镇区污水配套管网工程以及

集镇区及配套管网工程。优化污水厂的建设和运维方式，提

升方案的科学性，提高污染物减排效益和水环境质量提升，

维护运行效果。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，特别是饮用水

源地及环境敏感区周边村庄生活污水治理工程。

7.3. 确保土壤和地下水环境安全

强化农用地土壤保护。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，强

化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控，落实基本农田等空间管控边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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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永久基本农田集中区域划定试点，在永久基本农田集中

区域，不得新建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，依法对已建

成的相关企业责令限期整改、转产、升级改造或搬迁。

全面推进农用地安全利用。优先采取农艺调控、低积累

品种替代等技术，分类分区分级精准施用技术措施，提高轻

中度污染耕地安全利用技术针对性，巩固提高安全利用成效，

降低农产品超标风险。

推进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修复。因地制宜探索管控与修

复模式。鼓励按照“规划先行、以质量定用途”的原则，将

污染用地优先规划为绿化、公共市政等，探索实施“自然修复

+人工干预”，降低治理修复成本。

开展污染源周边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估。以规模化畜

禽养殖场、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为重点，兼顾加油站等，开

展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估。

7.4. 完善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系统

完善垃圾分类处理体系建设。重点开展屯昌县垃圾分类

处理建设项目，垃圾分类设施、设备全覆盖。强化中转站建

设，增加垃圾桶、垃圾中转站及垃圾运输车辆数量，优化生

活垃圾转运设施布局，提高生活垃圾转运水平，在全县范围

内形成“村收集、镇转运、县处理”的生活垃圾收运及处理体

系。

优化固体废物利用处置能力。积极推动工业固体废物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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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垃圾、建筑垃圾、污泥等各类固体废物处置设施的共建

共享，建立不同类型固体废物处置设施调剂协调机制，提高

设施利用效率。推进工业固体废物分类收集、分类贮存、分

类处置规范化管理；推进生活垃圾处置项目及飞灰无害化处

置设施配套建设，减少原生垃圾填埋；推进建筑废弃物综合

利用设施建设，推动工程渣土综合利用试点建设，鼓励拆除

工程实施建筑废弃物资源化综合利用；加快水质净化厂污泥

干化处理设施建设，推进污泥就地深度减容减量；推动河道

疏浚底泥和通沟污泥协同无害化处置；完善新能源汽车动力

电池等废弃产品逆向回收利用体系。

7.5. 实施区域联防联控

加强跨省区环境污染联防联治，深化屯昌与周边市县环

境合作；完善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，推进上下联动、区域

联动和部门联动，做好重污染天气联合应对和重大活动空气

质量保障；完善区内流域上下游水污染联防联控机制，加强

部门联动执法，共享污染源监控信息，加强饮用水水源地所

在河流、重要跨界河流及其他敏感水体等重点河流风险防控；

全力防控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风险。健全与周边地区危险废物

跨地非法转移联防联控合作机制；加强应对气候变化、环境

监测与预警等方面交流，积极推广先进环保技术装备和治理

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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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结论

综上分析，屯昌县国土空间规划基本符合国家、海南省、

屯昌县等相关上层位规划和政策的相关内容，与同层位发展

规划相协调，符合国家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战略。规划确定

的发展目标与环境目标符合区域资源环境的要求，规划实施

的环境影响在可接受范围内，在切实落实环境保护相关法律

法规、环保要求和环境影响减缓措施的前提下，从环境保护

的角度，《屯昌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是

可行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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